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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彰化縣政府 函

受文者：苗栗縣政府

發文字號：府授衛稽字第115021587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化粧品回收處理辦法」、「化粧品回收計畫書」及「化粧品回收成果報告
書」影本各一份。

有關貴公司製售之「LAETIUS提雅時無痕修復凝膠（批
號：HQS032902）」等5項化粧品回收一案，請依說明段
辦理，請查照。

　

依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15年4月8日局授衛食藥字第
1150039187號函、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7條及化粧品
回收處理辦法辦理。

按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化粧品之外
包裝或容器，應明顯標示下列事項：一、品名。二、用

途。三、用法及保存方法。四、淨重、容量或數量。五、

全成分名稱，特定用途化粧品應另標示所含特定用途成分

之含量。六、使用注意事項。七、製造或輸入業者之名

稱、地址及電話號碼；輸入產品之原產地（國）。八、製

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或有效期間

及保存期限。九、批號。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

標示事項。

次按「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通

知販賣業者，並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市售違規產

品：…四、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五項

地址：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李鈺雯
電話：04-7115141分機5663
傳真：04-7126283
電子信箱：sara6323@mail.chshb.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第1頁，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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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或依第四項公告之事項。…」、「化粧品業者有下列

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或令其歇業、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

分登記事項，或撤銷或廢止該化粧品之登錄或許可證…

七、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或

依第四項公告之事項。…」為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7
條、第23條所明定。
復按「化粧品回收作業，依回收化粧品對人體健康之風險

程度，分為下列三級：…三、第三級：化粧品之外包裝或

容器，違反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依第四

項公告事項之標示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所定回收完成期限，規定如下：…三、第三級：自化

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接獲主管機關通知日之次日起六個

月。」、「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對於回收作業，應自接

獲第三條通知之次日起十四日內，將回收作業計畫書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第一級回收作業，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通知縮短為七日內辦理…」及「化粧品

製造或輸入業者，依回收作業計畫書執行完畢者，應於完

成回收之次日起十四日內，製作執行回收成果報告書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第一級回收作業，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通知縮短為七日內辦理…」為化粧品回

收處理辦法第2條第3款、第3條、第8條及第10條所明定。
本案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115年3月31日至轄內佑全清水
中山三藥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4、26、28號)查
獲，貴公司製售之「LAETIUS提雅時無痕修復凝膠（批
號：HQS032902）」、「LAETIUS提雅時彈嫩亮白修護精
華霜（批號：HPC033301Q）」、「LAETIUS提雅時彈嫩
亮白修護洗面乳（批號：RD011201）」、「LAETIUS提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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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時高效舒緩修護精華霜（批號：HQC101001Q）」、
「 LAETIUS 提 雅 時 保 濕 亮 澤 乳 液 （ 批 號 ：

HQM012302）」等5項化粧品外包裝未依規定標示製造業
者(負責廠商)地址。
本案核屬第3級化粧品回收作業，基於民眾健康安全，請
貴公司依據「化粧品回收處理辦法」之第3級回收相關規
定辦理下列事宜：

依運銷紀錄通知直接銷售對象，於文到之次日起14日
內，將回收作業計畫書相關資料檢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及本縣衛生局。

文到後六個月內完成案內產品回收作業。

完成回收作業之日起14日內製作回收成果報告書檢送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及本縣衛生局。

檢附「化粧品回收處理辦法」、「化粧品回收計畫書」及

「化粧品回收成果報告書」影本各一份。

正本：亮綵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昌烜)

副本：彰化縣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美容業職業工會、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
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
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基隆市政
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六、

(一)

(二)
(三)

七、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6/06/02
14:29:38

第3頁，共3頁

藥政科 115/06/02

1150011397


